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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3880.1-2012 

前 言

GB/T 3880((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、带材》分为三个部分 :

一一 第1部分 : 一般要求;

'一一 第2部分 : 力学性能;
一一 第3部分 : 尺寸偏差。
本部分为GB/T 3880 的 第1部分。

本部分按照GB/T 1. 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部分代替GB/T 3880. 1-2006((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、带材 第1部分 : 一般要求》。
本部分与GB/T 3880. 1-2006相比， 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:

一一增加了1070A、1080A、2017A、2A12、2A14、2014A、2E12(原2524)、2219、3103、3A21、4006、
4007、4015、5A02，5005A、5040、5049、5449、5050、5251、5154A、5754、5454、5383、 6016、7A04，

7A09、7020、7021、7022、7475、8011、8079共 31个合金牌号。
一一最大厚度由原来 的 150 mm扩大至250 mm; 

最大宽度由原来 的 2 500 mm扩大至3 500 mm; 
一一将冷轧板、带材的最大厚度修改为6 mm; 
一-增加了电导率要求:

一一增加了抗应力腐蚀性能要求;
一一增加了抗剥落腐蚀性能要求;

一一一增加了断裂韧性要求;
增加了抗疲劳腐蚀性能要求;

一一增加了低倍组织要求。
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 EN 485-1 : 2008((铝及铝合金薄板、带材和厚板 第1部分 : 检验和交

货技术条件》编制，与 EN 485-1 : 2008 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。
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243)归口。
本部分 主要起草单位: 西南铝业(集团)有限责任 公司、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、东

北轻含金有限责任 公司、中 铝瑞闺铝板带有限公司、厦门厦顺铝宿有限公司、中 铝西北铝加工分 公司、镇
江鼎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、福建省南铝板带加工有限公司。

本部分 主要起草人: 张佳、陈昌云、李瑞山、葛立新、张东、吕新宇、黄瑞银、唐登毅、王国 军、张丽华、

段瑞芬、李翔、董则 防、张东贵、杜传慧、林善斌。
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 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一-GB/T 3880-1983、GB/T 3880-1997、GB/T 3880. 1一2006;
一一-GB/T 8544-1987，GB/T 8544-1997; 
一一-GB/T 3193-1982，GB/T 10568-1989、GB/T 10569-1989、GB/T 16501-199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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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3880.1-2012 

1 范围

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、带材
第1部分:一般要求

GB/T 3880 的本部分规定了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、带材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

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及质量证明书与订货单(或合同)内容。
本部分适用于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(以下 简称板材)、 铝及铝合金带材 (以下 简称带材)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

件。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 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232 金属 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
GB/T 3190 变形 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

GB/T 3199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包装、标志、运输、贮存
GB/T 3246 .1 变形 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 第1部分:显微组织检验方法

GB/T 3246 . 2 变形 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 第2部分 : 低倍组织检验方法
GB/T 3880 .2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、带材 第2部分: 力学性能

GB/T 3880.3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、带材 第3部分: 尺寸偏差

GB/T 6398 金属 材料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方法

GB/T 6519 变形 铝合金产品超声波检验方法
GB/T 7999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

GB/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 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

GB/T 12966 铝合金电导率涡流测试方法

GB/T 16865 变形 铝、镇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

GB/T 17432 变形 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

GB/T 20975 (所有部分)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GB/T 22639 铝合金加工产品的剥落腐蚀试验方法

GB/T 22640 铝合金加工产品的环形试样 应力腐蚀试验方法

HB 5261 金属板材KR曲线试验方法

3 要求

3. 1 产品分类

3. 1. 1 铝或铝合金类别

铝及铝合金分为A、B两类，如表1 所示。

1 



Gß/T 3880.1-2012 

牌号

系列

1X X X 

2XXX 

A 

所有

表 1 合金分类

铝或铝合金类别
B 

所有

Mn的最大含量 不大于1.8% ，Mg的最大含量 不大于
3XXX 11.8% ，Mn的最大含量与Mg的最大含量之和不大于IA类外的其他合金，如:3004、3104

2.3%。如:3003、3103、3005、3105、3102、3A21

4XXX 

5XXX 

6XXX 

7XXX 

8XXX 

3. 1. 2 尺寸

板、带材

尺寸项目

厚度

宽度

长度
热轧板材2 不分级

不 平度 高精级、普通级

侧边弯曲度
冷轧板材:高精级、普通级

热轧板材:高精级、普通级

对角线 高精级、普通级

3. 1. 3 牌号、状态、尺寸

冷轧带材:高精级、普通级
热轧带材z不分级

板、带材的牌号、相应的铝或铝合金类别、状态及厚度应符合表3 的规定。 与厚度对应的宽度和长

度应符合表4 规定。 需要其他牌号、状态、尺寸的板、带材时，应供需双方商定后，在订货单(或合同)中
注明。

2 



Gß/T 3880.1-2012 

表3 牌号、铝或铝合金类别、状态及厚度

牌号
铝或铝合金

状态
板材厚度 带材厚度

类别 口1口1 口1口1

1A97、1A93、 F >4.50-150.00 
A 

1A町、1A85 H1l2 >4.50-80.00 

0、H1l1 >0. 20-12. 50 

H12、H22、H14、H24 >0.20-6.00 

H16、H26 >0.20-4.00 >0.20-4.00 
1080A A 

H18 >0.20-3.00 >0.20-3.00 

H1l2 >6.00-25.00 

F >2.50-6.00 

O >0. 20�50. 00 >0. 20�6. 00 

H12、H22、H14、H24 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H16、H26 >0. 20�4. 00 >0. 20�4. 00 
1070 A 

Hl8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H1l2 >4. 50�75. 00 

F >4. 50�150. 0。 >2. 50�8. 00 

O 、H1l1 >0. 20�25. 0。

H12、H22、H14、H24 >0.20-6.00 

H16、H26 >0.20-4.00 
1070A A 

H18 >0. 20�3. 00 

H1l2 >6.00-25.00 

F >4.50-150.00 >2.50-8.00 

O >0. 20�80. 0。 >0. 20�6. 00 

H12、H22 >0.50-6.00 >0. 50�6. 00 

H14、H24 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1060 A H16、H26 >0. 20�4. 00 >0. 20�4. 00 

H18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H1l2 >4. 50�80. 0。

F >4. 50-150. 00 >2. 50�8. 00 

O >0.20-50.0。 >0. 20�6. 00 

H12、H22、H14、H24 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H16、H26 >0.20-4.00 >0. 20�4. 00 
1050 A 

H18 >0.20-3.00 >0.20-3.00 

H1l2 >4. 50�75. 0。

F >4. 50� 150.0。 >2. 50�8. 00 

3 



GB/T 3880.1-2012 

牌号

1050A 

1145 

1235 

1100 

1200 

2A11、
包铝2A11

4 

铝或铝合金
类别

A 

A 

B 

表3 (续〉

状态

O 

Hll1 

H12、H22、H14、H24

H16、H26

H18、H28、H

:-.、

Hllr 

H12、H22、H14、H24

H16、H26

H18、H19

H1l2 

F 

O 

T1 

T3、T4

F 

板材厚度
口1口1

>0. 20�80. 0。

>0. 20�80. 0。

>0. 20�6. 00 

>0. 20�4. 00 

>0. 20�3. 00 

"咽�

量号τ20�80.00 

>0. 20�6. 00 

>0. 20�4. 00 

>0. 20�3. 00 

>6. 00�80. 0。

>4. 50� 150.00 

>0. 50�10. 0。

>4. 50�80. 0。

>0. 50�10. 00 

>4. 50� 150.0。

带材厚度
口1口1

>0. 20�6. 00 

>O. 20�6. 00 

>O. 20�4. 00 

>0. 20�3. 00 

>2. 50�8. 00 

4.50 

3.00 

4.00 

3.00 

>2. 50�8. 00 

>0. 20�6. 00 

>0. 20�6. 00 

>0. 20�4. 00 

>0. 20�3. 00 

>2. 50�8. 00 

>0. 50�6. 00 

-



GB/T 3880.1-2012 

表3 (续)

牌号
铝或铝合金

状态
板材厚度 带材厚度

类别 rnrn 口1口1

O >0. 50� 10.00 

2A12、 T1 >4. 50�80. 0。
B 

包铝2A12 T3、T4 >0. 50� 10.00 

F >4. 50� 150.0。

O o. 50�10. 00 

T1 >4. 50�40. 0。
2A14 B 

T6 O. 50�10. 00 

F >4. 50� 150.00 

2E12、包铝2E12 B T3 O. 80�6. 00 

O >0. 40�25. 0。

T3 >0. 40�6. 00 

2014 B T4 >0. 40�100. 0。

T6 >0. 40�160. 0。

F >4. 50�150. 0。

O >0. 50�25. 00 

T3 >0. 50�6. 30 

包铝2014 B T4 >0. 50�6. 30 

T6 >0. 50�6. 30 

F >4. 50� 150.0。

O >0. 20�6. 00 
2014A、

B T4 >0. 20�80. 00 
包铝2014A

T6 >0. 20�140. 0。

O >0. 40�25. 0。 >0. 50�6. 00 

T3 >0. 40�150. 00 

2024 B T4 >0. 40�6. 00 

T8 >0. 40�40. 0。

F >4. 50�80. 00 

O >0. 20�45. 50 
T3 >0. 20�6. 00 

包铝2024 B 
T4 >0. 20�3. 20 
F >4. 50�80. 00 
O >0. 40�25. 0。 >0. 50�6. 00 

2017、
B 

包铝2017
T3， T4 >0. 40�6. 00 

F >4. 50�150. 00 

5 



GB/T 3880.1-2012 

表3 (续〉

牌号
铝或铝合金

状态
板材厚度 带材厚度

类别 口1口1 口1口1

2017A、 O o. 40�25. 00 
B 

包铝2017A T4 o. 40�200. 00 

O >0. 50�50. 0。
2219、

B T81 >0. 50�6. 30 
包铝2219

T87 > 1. OO� 12.50 

O >0. 20�10. 00 

H14 >0. 80�4. 50 

3A21 A H24、H18 >0. 20�4. 50 

H1l2 >4. 50�80. 0。

F >4. 50�150. 00 

3102 A H18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O >0. 20�50. 00 >0. 20�6. 00 

H111 >0. 20�50. 0。

H12、H22、H14、H24 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3003 A H16、H26 >0. 20�4. 00 >0. 20�4. 00 

H18、H28、H19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H1l2 >4. 50�80. 0。

F >4. 50� 150.0。 >2. 50�8. 00 

O 、Hll1 >0. 20�50. 0。

H12、H22、H14、H24、H16 >0. 20�6. 00 

H26 >0. 20�4. 00 
3103 A 

H18、H28、H19 >0. 20�3. 00 

H1l2 >4. 50�80. 0。

F >20. 00�80. 0。

O >0. 20�50. 00 >0. 20�6. 00 

Hll1 >0. 20�50. 0。

H12、H22、H32、H14 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日24、H34、H26、H36、H18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3004 B 

Hl6 >0. 20�4. 00 >0. 20�4. 00 

H28、H38、H19 >0. 20�1. 50 >0. 20�1. 50 

H1l2 >4. 50�80. 0。

F >6. 00�80. 00 >2. 50�8. 00 

6 



GB/T 3880.1-2012 

表3 (续)

牌号
铝或铝合金

状态
板材厚度 带材厚度

类别 口1 口1 口1 口1

O >0.20-3.00 >0.20-3.00 

H111 >0.20-3.00 

Hl2、H22、H32 >0.50-3.00 >0.50-3.00 
3104 B 

日14、H24、H34、H16、H26、H36 >0.20-3.00 >0.20-3.00 

H18、H28、H38、H19、H29、H39 >0.20-0.50 >0.20-0.50 

F >6.00-80.0。 >2.50-8.00 

O >0.20-6.00 >0.20-6.00 

H111 >0.20-6.00 

H12、H22、H14 >0.20-6.00 >0.20-6.00 

H24 >0.20-3.00 >0.20-3.00 
3005 A 

H16 >0.20-4.00 >0.20-4.00 

H26、日18、H28 >0.20-3. 00 >0.20-3.00 

H19 >0.20-1. 50 >0.20-1. 50 

F >6.00-80.0。 >2.50-8.00 
0、H12、H22、H14、H24、

>0.20-3.00 >0.20-3.00 
H16、H26、日18

3105 A H111 >0.20-3.00 

H28、H19 >0.20-1. 50 >0.20-1. 50 

F >6.00-80.0。 >2.50-8.00 

O >0.20-6.00 

4006 A H12、H14 >0.20-3.00 

F 2.50-6.00 

O 、H111 >0.20-12.50 

4007 A H12 >0.20-3.00 

F 2.50-6.00 

0、Hll1 >0.20-3.00 
4015 B 

H12、H14、H16、H18 >0.20-3.00 

O >0.50-10.0。

H14、H24、H34、H18 >0.50-4.50 
5A02 B 

H1l2 >4.50-80.0。

F >4.50-150.00 

O 、H14、H24、H34 >0.50-4.50 >0.50-4.50 

5A03 B H1l2 >4.50-50.0。

F >4.50-150.00 

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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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(续)

牌号
铝或铝合金

状态
板材厚度 带材厚度

类别 口1 口1 口1π1

O >0. 50�4. 50 >0. 50�4. 50 

5A05 B H112 >4. 50�50. 00 

F >4. 50� 150.00 

O O. 50�4. 50 >0. 50�4. 50 

5A06 B H112 >4. 50�50. 00 

F >4. 50� 150.0。

O >0. 20�50. 0。 >0. 20�6. 00 

Hl11 >0. 20�50. 0。

H12、H22、H32、H14、H24、H34 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5005、5005A A H16、H26、H36 >0. 20�4. 00 >0. 20�4. 00 

Hl8、H28、H38、H19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H112 >6. 00�80. 00 

F 4. 50�150. 0。 >2. 50�8. 00 

H24、H34 O. 80�1. 80 
5040 B 

H26、H36 1. 00�2. 00 

O 、Hll1 >0. 20� 100.0。

H12、H22、H32、H14、H24、H34、
>0. 20�6. 00 

5049 B H16、H26、H36

H18、H28、H38 >0. 20�3. 00 

H112 6. 00�80. 00 

5449 B O 、H111、H22、H24、H26、H28 >0. 50�3. 00 

0、Hll1 >0. 20�50. 00 

H12 >0. 20�3. 00 

H22、H32、Hl4、H24、H34 >0. 20�6. 00 

5050 A H16、H26、H36 >0. 20�4. 00 

H18、H28、H38 >0. 20�3. 00 

H1l2 6. 00�80. 0。

F 2. 50�80. 00 

0、H111 >0. 20�50. 0。

Hl2、H22、H32、H14、H24、H34 >0. 20�6. 00 

5251 B H16、H26、H36 >0. 20�4. 00 

H18、H28、H38 >0. 20�3. 00 

F 2. 50�80. 0。
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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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(续)

牌号
铝或铝合金

状态
板材厚度 带材厚度

类别 mm 口1m

O >0. 20�80. 00 >0. 20�6. 00 

H111 >0. 20�80. 0。

H12、H22、H32、Hl4、H24、H34、
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5052 B Hl6、H26、H36

H18、H28、H38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H1l2 >6. 00�80. 00 

F >2. 50� 150.0。 >2. 50�8. 00 

O 、Hl11 >0. 20�50. 00 

H12、H22、H32、Hl4、H24、
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H34、H26、H36

5154A B H18、H28、H38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H19 >0. 20�1. 50 >0. 20�1. 50 

H1l2 6. 00�80. 00 

F >2. 50�80. 00 

0、Hlll >0. 20�80. 00 

H12、H22、H32、H14、H24、
>0. 20�6. 00 

H34、H26、H36
5454 B 

H28、H38 >0. 20�3. 00 

H1l2 6. 00�120. 0。

F >4. 50� 150.00 

0、Hlll >0. 20� 100.00 

H12、H22、H32、H14、H24、H34、
>0. 20�6. 00 

H16、H26、H36
5754 B 

H18、H28、H38 >0. 20�3. 00 

H1l2 6. 00�80. 0。

F >4. 50�150. 0。

H18、H38、H19、H39 >0. 20�0. 50 >0. 20�0. 50 
5082 B 

F >4. 50�150. 00 

O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5182 B H111 >0. 20�3. 00 

H19 >0. 20�1. 50 >0. 20�1. 50 

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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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(续)

牌号
|铝或铝合金

状态
板材厚度 带材厚度

类别 口1口1 口1πl

O >0.20-200.0。 >0.20-4.00 

Hll1 >0.20-200.00 

H12、H22、H32、H14、H24、H34 >0.20-6.00 >0.20-6.00 

5083 B H16、H26、H36 >0.20-4.00 

5383 

5086 

6A02 

0.4�O。 0.40-6.00 

d-=:;::lllli到贾仁80，.，J
6061 

F >4.50-150.00 >2.50-8.00 

6016 B T4，T6 0.40-3.00 

O 0.50-20.0。
6063 B 

T4、T6 0.50-10.0。

O 0.40-25.00 

T4 0.40-80.00 
6082 B 

T6 0.40-12.50 

F >4.50-150.0。
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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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(续)

牌号
铝或铝合金

状态
板材厚度 带材厚度

类别 mm mm 

O 、T6 >0. 50�10. 0。
7A04、包铝7A04

B Tl >4. 50�40. 0。
7A09、包铝7A09

F >4. 50� 150.00 

0、T4 O. 40�12. 50 
7020 B 

T6 O. 40�200. 0。

7021 B T6 1. 50�6. 00 

7022 B T6 3. 00�200. 0。

O >0. 40�75. 0。

T6 >0. 40�60. 00 

7075 B T76 > 1. 50� 12.50 

T73 > 1. 50� 100.0。

F >6. 00�50. 0。

O >0. 39�50. 0。

T6 >0. 39�6. 30 
包铝7075 B 

T76 >3. 1O�6. 30 

F >6. 00�100. 00 

T6 >0. 35�6. 00 
7475 B 

T76、T761 1. 00�6. 50 

包铝7475 B 0、T761 1. 00�6. 50 

O >0. 20�10. 0。

H14、H24、H18 >0. 20�4. 50 
8A06 A 

H112 >4. 50�80. 0。

F >4. 50� 150.00 >2. 50�8. 00 

H14、H24、H16、H26 >0. 20�0. 50 >0. 20�0. 50 
8011 

H18 O. 20�0. 50 O. 20�0. 50 

O >0. 20� 12.50 >0. 20�6. 00 

H111 >0. 20�12. 50 

H22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8011A A 

H14、H24 >0. 20�6. 00 >0. 20�6. 00 

H16、H26 >0. 20�4. 00 >0. 20�4. 00 

H18 >0. 20�3. 00 >0. 20�3. 00 

8079 A H14 >0. 20�0. 50 >0. 20�0. 50 

11 



Gß/T 3880.1-2012 

板、 带材厚度

>0. 20�0. 50 

>0. 50�0. 80 

>0. 80�1. 20 

>1. 20�3. 00 

>3. 00�8. 00 

>8. 00�15. 00 

产品标i
示例1 : 

3003 牌号 、l
板 GB/T

3.2 化学成分

4006、4007、4015、5

GB/T 3190 的规定。

牌号
Si Fe 

O. 80� O. 50� 
4006 

1. 20 0.80 

1. OO� 0.40� 
4007 

1. 70 1. 00 

1. 40� 
4015 "ç0. 70 

2.20 

12 

表4 与厚度对应的宽度和长度 单位为毫米
板材的宽度和 长度

板材的宽度 板材的长度

500. O� 1 660.0 500�4 000 

500. 0�2 000.0 500�10 000 

500. 0�2 400. O' 1 000�10 000 

1 000�15 000 

1 000�20 000 

质量分数/%

Cu Mn Mg Cr Ni Zn 

"ç0.10 主主0.05 "ç0.01 主ζ0.20 运二0.05

O. 80� O. 05� 0.15� 
王三0.20 "ç0.20 "ç0. 10 

1. 50 0.25 O. 70 

O. 60� 0.10� 
=二0.20 "ç0. 20 

1. 20 O. 50 

带材的宽度和内径

带材的宽度

"ç 1 800. 0 

王三2 400.0 

主二2 400.0 

Ti 

0.05Co "ç0. 10 

带材的内径

75、150、200、300、
405、505、605、650、

750 

其他杂质 a
Alb 单个 合计

"ç0. 05 "ç0. 15 余量

运二0.05 "ç0. 15 余量

"ç0.05 "ç0. 15 余量



表5 (续〉

质量分数/%

牌号
Si Fe Cu 1 Mn 1 Mg 1 Cr Ni Zn 

5040 1�0. 301�0. 7ol�0.25 
0.90�11.00�10. 10� 
1. 40 I 1.50 I 0.30 

�0.25 

5449 

正常

铝供货。

2A14 

2E12 

包铝2E12

2014、2014A
2017、2017A

、‘

包铝2014、包铝2014A
包铝2017、包铝2017A

2024 

包铝2024

吨。L 主攻手可铝 I 1230 或1A50

工艺包铝 所有

6003 或 �O. 63 

l 正常包铝 | 1230、1A50 >0. 63�1. 00 

>1. 00�2. 50 

>2.50 

| 工艺包铝 所有

1230 或1A50 �1. 60 
正常包铝

>1. 60 

Gß/T 3880.1-2012 

其他杂质 a
Ti Alb 单个 |合计

主二0.051�0.151 余量

�O. 10 1�0. 05 1�0. 151 余量

占板材

骂王1. 5%

4% 

2% 

主二1. 5%

8% 

6% 

4% 

2% 

�1. 5% 

4% 

2% 

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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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6 (续)

牌号 包铝类别 包覆材料牌号 板材厚度/ mm 

每 面包覆层 厚度 占 板材
厚度的百分比，不小于

2219 工艺包铝 所有 �1. 5% 

王三1.00 8% 
7072 或1A50

包铝2219 正常包铝 >1. 00-2. 50 4% 

>2.50 2% 

5A06 工艺包铝 1230 或1A50 所有 �1. 5% 

7A04、7A09 工艺包铝 所有 �1. 5% 

7072 或7A01 0.50-1. 60 4% 
包铝7A04、包铝7A09 正常包铝

>1. 60 2% 

7072 或7A01 王三1.60 �1. 5% 
7075 工艺包铝

7008 或7A01 >1. 60 �1. 5% 

7072 或7A01 0.50-1. 60 4% 
包铝7075 正常包铝

7008 或7A01 >1. 60 2% 

7475 工艺包铝 所有 �1. 5% 

<1. 60 4% 
7072 或7A01

包铝7475 正常包铝 二三l.60-4. 80 2.5% 

二三4.80 l.5% 

3.4 尺寸偏差

板、带材的尺寸偏差应符合 GB/T 3880 .3 的规定。

3.5 力学性能

板、带材的室温拉伸力学性能应符合 GB/T 3880.2的规定。 厚度超出 GB/T 3880 .2规定的板材、

带材，其室温拉伸力学性能附实测结果交货，或供需双方协商，并在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。

3.6 弯曲性能

弯曲性能一般不要求。 当需方对板、带材有弯曲性能要求时，由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(或合同)
中注明。 要求弯曲性能的板、带材，按 GB/T 3880 .2规定的弯曲半径进行弯曲试验后，表面不应出现目
视可见的裂纹。

3. 7 电导率

7075 合金的T73、T76状态，7475 合金的T76、T761状态及 7010 合金的T73、T74 和T76状态的

板材，其电导率应符合表7 规定。

14 



合金
供应状态

牌号

T73 

7075 

7475 

T73 

7010 I T74 

T76 

Gß/T 3880.1-2012 

表7 电导率

电导率指标·
力学性能 合格判定

MS/m(%IACS) 

<22.0(38.0) 任何值 不合格

符合标准规定，且RpO.2大于规定值
不会格

I 22. 0�23. 0 I 85 MPa以上

| 有4. 二;二:::;m l 合格

:> 23.0 ( 3�� 符笛雄现Lι 『飞、 合

<23.2(40.0) ì...，;愣再撞

二三23.2(40.0) | 符合标准规定

<22.6(39.0) | 任何值

二，，22.6(39.0) | 符合标准规定

人工时效，然

率和规定非

厚 板可重新热处理

岛效，重新检验力学性

不合格。 厚板可重新热处理

| 或人工时效，重新检验力学性

能和电导率

| 合格

不合格。 厚板可重新热处理

| 或人工时效，重新检验力学性

能和电导率

| 合格

· 测量电导率用的试样应在拉伸试样的位置邻近处切取，并在去掉包铝层后的板材表面上采用涡流法进行测定

b 补充固溶热处理的猝火后15 min以内，测得的电导率与初始值之差不小于3.5 MS/ms时为合格。

c 剥落腐蚀试验合格则为合格。

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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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 抗应力腐蚀性能

对于厚度大于或等 于 20 mm的 7075、7010合金的T73、T76状态板材， 当 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

检验抗应力腐蚀性能时，其产品的抗 应力腐蚀性能应符合表8 的规定。

表8 抗应力腐蚀性能

牌号

T73 
高向(短横向)

M川
h
一
而

Mm
一
的

力
一

值

应
一
定

验
一
规

试
一
川R

 

试验时间/d 结果要求状态 试样受力方向

7075、7010 二:::20 不出现裂纹
T76、T761 170 

3.9 抗剥落腐蚀性能

3.9.1 5 X X X系合金的抗剥落腐蚀性能

对于 5086、5083、5383合金H116状态和H321状态的产品， 当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快速金相法

检测时， 其显微组织中的铝 镜相(A13Mg2 )组成的连续晶界网应不超过供需双方签订 的标准显微照片;
当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用GB/T 22639 检测时，其产品的剥落腐蚀试验结果不应低于 PC级。 当订货

单(或合同〉中未注明方法时，由供方选择任一种 方法检测。

3.9.2 7 X X X系合金的抗剥落腐蚀性能

对于 7075、7475、7010合金的T76、T761状态的产品，当 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检验抗剥落腐蚀性
能时，其产品的剥落腐蚀试验结果不应低于 EB级。

3. 10 断裂韧性

对于包铝 7475和 7475合金板材有断裂韧性要求时，应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，

其 平面应力断裂韧性值应符合表9的规定。

表9 断裂韧性

供应 试样 厚度
平面应力断裂韧性Kc

牌号 方 向 CMPa)Jm 
状态 状态 口1口1

不小于

T-L(拉力方向与横向一致〉 95.6 
1. 0�3. 2 

O T76 L-TC拉力方向与纵向一致〉 110.0 

二三3.2�6. 5 T-LC拉力方向与横向一致) 87.9 
包铝7475

T-LC拉力方向与横向一致〉 95. 6 
1. 0�3. 2 

T761 T761 L-TC拉力方向与纵向一致〉 110.0 

二三3.2�6. 5 T-LC拉力方向与横向一致) 87.9 

1. 0�3. 2 T-LC拉力方向与横向一致) 96 
7475 T761 T761 

二三3.2�6. 5 T-LC拉力方向与横向一致) 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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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1 超声波探伤性能

对板材有超声波探伤性能要求时，应供需双方协商，并在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超声波检验及检验
级别。

3.12 抗症劳腐蚀性能

对包铝 2E12 或 2E12合金的T3状态的板材有抗疲劳腐蚀性能要求时，应供需双方协商，并在订货

单(或合同)中注明。 对于要求抗疲劳腐蚀性能的板材，将试验条件设定 为: t:.K= 33 ( MPa)./m. ，R= 

0.1，f=2 Hz�10 Hz，按 GB/T 6398进行T-L 方向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，应满足da/dN::::三3.05X

10 -3 mm / cycle。

3.13 低倍组织

3. 13. 1 板材的低倍组织中不允许有裂纹 、分层。
3.13.2 对包铝 2E 12、2E12合金板材低倍组织有特殊要求的，可供需双方协商，并在订货单(或合同)

中注明"低倍特殊要求" 其板材的低倍组织要求如下:
a) 板材的低倍组织不允许有夹杂或 目视可见的氧化膜缺陷。
b) 板材的品粒度不允许超过2 级，厚度为O. 8 mm �4. 0 mm的蒙皮板 晶粒度不允许超过 1 级。

3.13.3 对包铝 7475、7475合金板材低倍组织有特殊要求的，可供需双方协商，并在订货单(或合同〉中

注明"低倍特殊要求"，其板材的低倍组织要求如下:

a) 板材的低倍组织不允许有夹杂或 目视可见的氧化膜缺陷。

b) 板材的 晶粒度不允许超过2 级。

3.14 显微组织

摔火板 、带材的显微组织不允许有过烧。

3.15 外观质量

3. 15. 1 板 、带材的表面 缺陷深度不应超出板、带材厚度的允许负偏差值，并保证板 、带材的最小厚度。
3.15.2 带材应卷 紧，不允许有松卷 、接头。

3.15.3 板 、带材表面缺陷允许用砂纸进行检验性修磨，其修磨深度不应超过板 、带材厚度允许的负偏
差值，并保证板、带材的最小厚度。

3.15.4 切(剪切或 锯切〉边板 、带材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10 的规定，不切(剪切或 锯切)边板 、带材的外

观质量，应在有效宽度范围内符合表10 的规定。

表10 切(锯)边板、带材的外观质量

冷轧板材 冷轧带材a
厚 度<0.50 mm的

缺陷名称
板 材 及 厚 度为 厚 度<2.00 mm、 热轧板、 带材a
0. 50 mm-1.∞mm， 其他板材 宽度<1 660 mm 其他带材
宽度<1 660 mm的 的A类 带材
A类板材

硝盐痕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

压折 不允许 允许轻微的 不允许 允许轻微的 允许轻微的

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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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0 (续)

冷轧板材 冷轧带材a
厚度<0.50 rnm的

缺陷名称 板 材 及 厚 度为 厚度<2.00 mm、 热轧板、带材a
0.50 mm�l.∞口m、 其他板材 宽度 �1 660 mm 其他带材
宽度 �1 660 rnm的 的A类 带材
A类板材

氧化色 允许轻微的 允许轻微的 允许轻微的

油斑
退火状态板材 z 退火状态板材 2 退火状态 带材 z 退火状态 带材 z

允许轻微的 允许轻微的 允许轻微的 允许轻微的

成品道次切边带材 : 错层 不大于
3 mm; 切边带材 2

错层 非成 品道次切边带材 :供需双方 错层不大于5 mm 
协商; (带材 错层 内5圈
不切边带材 :错层不大于10 mm(带 和外 2圈 除外)
材 错层 内5固和外 2圈 除外)

成品道次 切边 带材 : 塔形不大于
切边带材 =5 mm; 
塔 形 不 大 于

非成品道次 切边带材 :供需双方
塔形 30 mm ( 带 材 塔

协商;
形 内 5圈和外 2

不切边带材 :塔形不大于20 mm(带
材 塔形内5圈和外 2圈 除外)

圈 除外)

裂纹、 裂边、 腐蚀、穿
不允许

通气孔、 起皮、 毛刺

压过划痕、 擦伤、 划
伤、 粘伤、印 痕、 松树
校状花纹、 金 属及非
金 属压人物、 矫直辘 允许轻微的
印、 油污、 乳液痕、 色
差、平行 于轧制方向
的暗条

扩散斑点 厚度大于0.60 mm的板、 带材表面z不允许

不 包铝的板、带材 :不允许;工艺包铝板、 带z允许;
气泡 正常包铝板、 带材 :每 平方米表面上气泡 总面积应不大于80 mm2，每个气泡的面积应不大于

30 mm2 

包覆层脱落
正常包铝板、 带材 :不允许;
工艺包铝板、 带:允许

a 当带材 缺陷不符合表中规定 ，但每 卷 缺陷的总长度不超过带材总长度的1%时，允许交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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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试验方法

4.1 化学成分

板、带材的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可按 GB/T 20975 或 GB/T 7999进行，仲裁分析应按 GB/T 20975 规
定的方法进行。

4.2 包覆层

应按 GB/T 3246.1 的规定，采用金相测厚 法测量包覆层的厚度。

4.3 尺寸偏差

板材的尺寸测量值不允许修约，其尺寸偏差的测量方法按 GB/T 3880.3的规定进行。

4.4 力学性能

室温拉伸力学性能的试样及试验方法应符合 GB/T 16865 的规定。

4.5 弯曲性能

弯曲试验应按 GB/T 232的规定进行。

4.6 电导率

应按 GB/T 12966 的规定测试电导率。

4. 7 抗应力腐蚀性能

抗应力腐蚀试验方法应按 GB/T 22640 的规定进行。

4. 8 抗剥落腐蚀性能

4.8.1 5 X X X系合金的抗剥落腐蚀性能

4.8. 1. 1 剥落腐蚀试验可采用快速金相 法 或按 GB/T 22639 规定的方法进行，仲裁分析方法应按

GB/T 22639进行。
4.8. 1. 2 对 5086、5083、5 383合金的H1l6和H 321状态产品，采用快速金相 法检测抗剥落腐蚀性能

时，应对 垂直于轧制表面，且 与轧制方向平行的一个试样截面进行抛光处理 (宜电解抛光 )，然后用
35 .C士5 .C的磷酸溶液 (即将40 mL浓度为85 %的磷酸溶入 60 mL蒸锢水中 )微蚀 3 min，检查其
500X的金相显微组织，其显微组织中 铝 镜相 (A13Mgz )组成的连续晶界网应不超过供需双方签订 的标
准显微照片要求。 当显微组织显 示其铝 镜相(A13Mg2 )超过了供需双方签订 的标准显微照片的限定时，

应按GB/T 22639的规定检测产品的抗剥落腐蚀性能。

4.8.1.3 对 5086、5083、5383合金的H1l6和H 321状态产品，采用GB/T 22639规定的方法检测抗剥

落腐蚀性能时，对于厚度小于 2. 5 mm 的板、带 材，应在全截面试样上进行试验;对于厚度不小于

2.5 mm的板、带材，应在全截面试样上通过机加工从一个轧制表面上除去厚度的 10 %后进行试验。 其

他应符合 GB/T 22639的规定。

4.8.2 7 X X X系合金的抗剥落腐蚀性能

7075、7475、7010合金的T76、T761状态产品的剥落腐蚀试验方法应按 GB/T 22639的规定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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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9 断裂韧性

断裂韧性应按 HB5 261的规定进行测试。

4.10 超声波探伤性能

超声波探伤应按 GB/T 6519 规定的方法进行。

4. 11 抗症劳腐蚀性能

抗疲劳腐蚀性能试验方法应按 GB/T 6398的规定进行。

4.12 低倍组织

低倍组织应按 GB/T 3 246 .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

4.13 显微组织

显微组织应按 GB/T 3 246. 1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

4.14 外观质量

4.14.1 板、带材的外观质量以 目视检验。 必要时，可借用尺寸测量工具界定 缺陷大小，通过修磨测定
缺陷深度。
4.14.2 硝盐痕检验方法如下:

a) 二苯胶硫酸溶液的配制 : 取 O. 5 g二苯肢，倒人用 1 0 mL 的蒸馆水和 25 mL硫酸Cp1 . 8 4  g/ 
mL)配制的溶液中，待二苯胶 溶解后，加入硫酸(ρ1 . 8 4  g/ mL) ，使溶液达到 100 mL。

b) 用 一滴体积浓度 为0.5 %的二苯胶硫酸溶液滴在板面上，10s-15 s后若滴定处急剧变蓝，则

表示该处有硝盐存在。 试验后用 滤纸吸干滴液，受检部分用 水仔细冲洗擦干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检查和验收

5. 1. 1 产品应由供方进行检查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部分及订货单(或合同)的规定，并填写质量证
明书。

5. 1. 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部分的规定进行复验。 检验结果 与本部分及订货单(或合同)的规定
不符时，应以书 面形式向供方提出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 属于表面质量及尺寸偏差的异议，应在收到
产品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，属于其他性能的异议，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。 如需仲裁，可委
托供需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，并在需方共同取样。

5.2 组批

产品应成批提交验收，每批应由同一牌号、状态和规格的产品组成。 每批(卷、盘 、箱〉重量不限，有
要求时，可供需双方协商，并在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。

5.3 计重

产品应检斤计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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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检验项目

5.4. 1 每批产品出厂前均应进行化学成分、室温拉伸力学性能、 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检验。
5.4.2 包覆层厚度由供方工艺保证，不作出厂检验。 若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"检验包覆层厚度"时，
应检验包覆层厚度。
5.4.3 对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"检验弯曲'性能"的产品，应检验弯曲'性能。
5.4.4 7075合金的T73、T76状态，7475合金的T76、T761状态及 7010 合金的T73、T74 和T76状态
的板材应检验电导率。
5.4.5 对厚度大于或等 于 20 mm的 7075、7010合金的T73、T76状态板材， 当 订货单(或合同)中注明
"检验抗应力腐蚀性能"时，应检验抗应jJ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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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且L检验抗剥落腐蚀性能。

裂韧性"时，应检验断裂

原倍特殊要求"

5.4.11 

5.5 取

\单
产品鹏要求 /F l 章条号 章条号

化学成分 飞 岳飞LT 17432的规定进行。带何覆层的合制牵4A覆4 3.2 4.1 

包覆层 〔 每批 取3 张 进每检验 � ..， 3.3 4.2 

尺寸偏差 制制贸部主进行检验，带材逐卷进行检悔' 3.4 4.3 

带材每批取卷 数 得知曹每黯柄费、于1 卷，每 卷 取2个试
室温拉伸力学性能a 样; 板材 取样数量 应符合表 12 的 规 定。其他 要 求 应符合| 3.5 4.4 

GB/T 16865的规定

弯曲性能
带材每批取卷 数的2%，但每批(炉 )不少于1个卷，每卷 取2个

| 3. 6 4.5 
横向试样。 板材每批取3张板材，每张取2个横向试样

电导率 每热处理炉次张数的10%，不少于2张 3.7 4.6 

抗应力腐蚀性能
每批抽 取3张板材，在每张板材上切取3个相邻的相同规格| 3.8 4. 7 
试样

采用快速金 相法时:每批 中随机选 取一块 板材或一个卷 材，从
抗剥落 腐蚀性能 | 其一端的中间截面处 取一个试样。采用GBjT 22639 规定的试| 3. 9 4.8 

验方法时z每批切取5个试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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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1 (续〉

检验项目 产品取样要求
要求的 试验方法的
章条号 章条号

断裂韧性 每个方向上切取1个试样，试样宽度应为40.6 mm 3.10 4.9 

超声波探伤性能 逐张 ( 卷〉检验 3.11 4. 10 

抗疲劳腐蚀性能 每热处理炉次切取1个试样 3.12 4.11 

低倍组织 每批 至少切取3个试样 3.13 4. 12 

显微组织a 每炉〈批 )取2张 3. 14 4.13 

外观质量 逐张 ( 卷 )检验 3. 15 4.14 

a 对于洋火产品，生产厂按热处理炉次取样，仲裁时按批取样。

表12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的取样数量

牌号 状态 每批 所取板材张数/%，不少于 试样数量/个，不少于

H112 2 2 

1XX X、8XXX 厚度不大于0.50 mm的板材和
除 H112外的其他状态 H1X状态的板材 ，取样数量为 2 

0.1% ，其余为1%

5A02、 5A03、 5A05、 H112 5 2 
5A06、 5083、 5086、

3XXX、 5082、5182、5754、5454 除 H112外的其他状态 10 2 
4XXX、
5XXX H112 2 2 

其他合金
除 H112外的其他状态 5 2 

0、T6、T62 10 2 
7A04、7A09、7075

2XXX、 其他状态 5 2 

6XXX、 6A02、2A11、2014、 T4，T6 10 2 
7XXX 2014A 其他状态 5 2 

其他合金 所有 5 2 

5.6 检验结果的判定

5.6.1 有任一试样的化学成分不合格时， 产品能区分熔次的判该试样代表的熔次不合格， 其他熔次依
次检验，合格者交货。 不能区分熔次的判该批不合格。
5.6.2 有任一试样的包覆层厚度不合格时 ，判该批不合格。 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逐张检验，合格者
交货。
5.6.3 任一板材尺寸偏差不合格时 ，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 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逐张检验，合格者交货;
任一带材尺寸偏差不合格时，判该卷不合格。
5.6.4 有任一试样的室温拉伸力学性能不合格时 ，应从该批(炉)产品中另取双倍 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
试验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，则判该批(炉)产品合格。 若重复试验结果中仍有试样性能不合格时，则
判该批(炉)产品不合格。 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供方逐张(卷或炉次)检验，合格者交货。 也允许供方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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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重复热处理，重新取样检验。
5.6.5 有任一试样的弯曲性能不合格时，应从该批(炉)产品中另取双倍 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，重
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，则判该批(炉) 产品合格。 若重复试验结果中仍有试样性能不合格时，则判该批
(炉)产品不合格。 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供方逐张(卷或炉次)检验，合格者交货。 也允许供方进行重复
热处理，重新取样检验。
5.6.6 有任一试样的电导率不合格时，应从该批(炉)产品中另取双倍 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，重复
试验结果全部合格，则判该批(炉)产品合格。 若重复试验结果中仍有试样性能不合格时，则判该批(炉 〉
产品不合格。 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供方逐张(卷或炉次〉检验，合格者交货。 也允许供方进行重复热处
理，重新取样检验。
5.6.7 有任一试样的抗应力腐蚀性能不合格时，判该批(或热处理炉)产品不合格。 但允许供方重新热
处理后重新检验力学性自旨和抗应力届鳝牲筒。 要求电 噬响强监检验电导率。
5.6.8 有任一试样的抗剥藩府饵性能否牟晶蝇军判赣植丢成热处 理如毫茫品不合格。 但允许供方重新热
处理后重新检验力学性捕前抗剥 腐蚀性能，要求电导率和我理也厨蚀才随旨的还应检验电导率和抗应
力腐蚀性能。
5.6.9 有任一

5.6.13 

炉次依次
5.6.14 

6 标志、

6. 1 标志

应在检验合格
a ) 牌号;
b) 状态;
c) 规格;
d) 产品批号;
e) 供方技术监督部门的检印。

6. 1. 2 包装箱标志

产品的包装箱标志应符合GB/ T 3199的规定。

6.2 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板材不涂油，板 间不垫纸包装。 需方要求垫纸 或垫油纸时，应在订货单 (或合同)中注明。 带材的
包装方式在订货单 (或合同)中注明。 其他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的要求按GB/ T 3199 规定。

6.3 质量证明书

每批板 、带材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，其上注明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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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) 供方名称、地址 、电话 、传真;

b) 产品名称;
c) 牌号、状态及规格;

d) 批号;

e) 净重或箱(张〉、卷数 z

f) 本标准编号:

g) 分析项目的检验结果和技术监督部门的检印;

h) 包装日期(或出厂日期)。

7 订货单(或合同)内容

订购本部分所列产品的订货单(或合同) 内应包括下列内容 :
a ) 产品名称;

b) 牌号;

c) 状态;

d) 规格;

e) 重量(或张数); 

f) 订购带材 时，应注明是否 带套筒及套筒 材质;

g) 对正常包铝或工艺包铝的产品要求检验包覆层厚度的，应注明"检验包覆层厚度"

h) 对尺寸偏差有高精级要求时，应具体注明执行 高精级的尺寸项目;

i) 对厚度超出 GB/T 3880.2规定的板材、带材有室温拉伸力学性能要求时，应供需双方协商，并

注明具体指标值;

j) 有弯曲性能要求的产品，应供需双方协商并注明"检验弯曲性能" 对GB/T 3880.2的表1 中

既有 90。弯曲， 也有 180。弯曲的产品，应注明"90。弯曲 或 180。弯曲"，未注明 时， 由供方任 选

一种 ;

k) 对厚度大于或等于 20 mm的 7075、7010 合金的T73、T76状态板材，需要检验抗应力腐蚀性

能的，应注明"检验抗应力腐蚀性能"
1) 对 5086、5083和 5383合金H11 6状态和H321状态的产品，有抗剥落腐蚀性能要求的，应注明

"检验抗剥落腐蚀性能"

m) 对 7075、7475和 7010合金的T76、T761状态的产品，有抗剥落腐蚀性能要求的，应注明"检

验抗剥落腐蚀性能"

n ) 对包铝 7475 或 7475 合金的板材有断裂韧性要求的，应注明"检验断裂韧性'气

。〉 有超声波检验要求的产品，应注明"超声波检验和检验 级别"

p) 对包铝 2E12 或 2E12合金T3状态的板材有抗疲劳腐蚀性能要求的，应注明"检验抗疲劳腐蚀

性能"

q) 对包铝 2E12 或 2E12合金板材低倍组织有特殊要求的，应注明"低倍组织有特殊要求"

r) 对包铝 7475 或 7475 合金板材低倍组织有特殊要求的，应注明"低倍组织有特殊要求"

。 对 2All 、2A12、2017 合金O状态供货的产品，需要提供 "T42"状态性能的，应注明"检验T42

状态性能" 未注明时，不检验T42状态性能;

t) 对 6A02、6063、7A04、7A09、7075合金O状态供货的产品，需要提供 "T62"状态性能的，应注

明"检验T62状态性能"，未注明时，不检验T62状态性能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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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) 对 6A02合金Tl状态供货的产品，需要提供 "T42"或"T62"状态性能的，应注明"检验T42状

态性能"或"检验T62状态性能" 未注明时由供方选择;
v) 包装时要求在板间垫纸或垫油纸时，应注明"垫纸"或"垫油纸"，未注明时不垫纸 (或油纸h

w) 带材应注明包装方式，未注明时由供方自定;
x) 其他特殊要求;

y) 本标准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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